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7樓
電話：趙壽山 02-27026023

傳真：02-27056617
電子信箱：tcta.roc@msa.hinet.net

	受文者
	：
	台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114）汽貨國旭字第 279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函文，紙本，2頁

	

	主

說
	旨

明

	：

：
	轉送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回復針對台南市卸貨專用停車格相關建議案，如附該局函文及附件影本供參，敬請 查照。
1、 依台南市政府交通局114年12月8日南市交停工字第1141629818號函文辦理。
2、 該局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1項第15款「停車時間、位置、方式及車種，如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有特別規定時，應依其規定。」針對台南市卸貨專用停車格已持續設立專用格位告示牌並敘明規定內容:「卸貨專用停車位，違規占用者處600元至1200元罰鍰，裝卸貨專用格僅供貨車車輛上、下貨停放專用，每次限停30分鐘，請勿違規停車。」請依現場牌面告示內容規定停放使用。
3、 有關揭露「卸貨專用停車位」點位部分，該局已將相關資訊以明細表方式提供於台南市資料開放平台，惟為使民眾查詢便利，該局預計將相關資訊同步呈現於所屬停車資訊網。
4、 有關於AＰＰ揭露點部分，因尚須於車格納入相關智慧偵測設備，故該局將併同建議增設「智慧卸貨專用格」議題，共同錄案研議。



	正本：
	台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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